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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执法主体概况
	行政执法主体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行政机关（个）
	授权组织（个）
	受委托组织（个）
	内设法制机构（个）
	内设行政执法机构（个）
	行政执法人员（人）
	持证行政执法人员（人）
	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人）
	持证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人）

	港区市监局
	1
	0
	0
	1
	7
	25
	25
	
	


说明：市级行政执法单位填表格中的第1、2行数据，统计本单位和县（市、区）执法单位情况；县（市、区）司法局填表格中的第3行数据，汇总本级行政执法单位和乡镇（街道）情况。
1.行政执法主体分为三类：即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受委托组织。此3列除了统计数量，还要分别列明具体的单位名称。填报时可另附表说明。2.行政执法人员=持证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岗的在职在编暂未办证人员，包括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行政执法监督人员是指本单位从事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人员，一般指本单位内设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包括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同一领导同一时间不能既是行政执法人员又是行政执法监督人员。3.各县（市、区）司法局统计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和持证行政执法监督人员时，用“+”分别表示县（市、区）、乡两级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监督人员数量和其他行政执法单位行政执法监督人员数量，统计口径包括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如大冶市行政执法监督人员数量=大冶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专职队伍人数+大冶乡镇（街道）司法所行政执法监督专职队伍人数+大冶市其他行政
